玉溪市广播电视局2025年以案释法案例四

案例名称：龙门县某酒店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案

案例内容：2024年10月10日龙门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法人员对位于龙门县某酒店客房电视信号进行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抽查了该酒店1楼8103A客房电视信号，客房内未见有机顶盒，电视连接了同轴电缆，打开电视接入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可以正常观看电视节目。执法人员检查该酒店1楼电视信号传输机房，机房中发现有一台标有“DTMB国标调制器”等字样电视解码器，正在运行向酒店客房传输电视信号。该公司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24年10月18日龙门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该酒店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进行立案调查。

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广播电视管理领域中第十八条的规定，2024年11月6日，龙门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一台标有“DTMB国标调制器”等字样电视解码器。
案例涉及相关法规及条款：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租、转让频率、频段，擅自变更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技术参数的；

（二）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擅自播放自办节目、插播广告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利用卫星方式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播放节目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安装的；

（七）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的。
《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广播电视管理领域中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的规定，（2年内第1次查处的）属于轻微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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